新增专业申报流程：





教务处教研科根据上级有关文件下发新增专业申报通知








向省教育厅报送我校新增专业申报材料








教研科审核、汇总新增专业申报材料








各学院确定是否申报新增专业








有关学院组织新增专业申报并向教务处报送新增专业申报材料








组织召开新增专业评审会议，确定学校申报的新增专业











